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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

� � 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消费扶贫
是社会各界通过消费来自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
品与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
收脱贫的一种扶贫方式，是
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
重要途径。

大力实施消费扶贫，有
利于动员社会各界扩大贫
困地区产品和服务消费，调
动贫困人口依靠自身努力
实现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促
进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贫
困地区产业持续发展。

《意见》提出要坚持政府
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
创新机制， 着力激发全社会
参与消费扶贫的积极性。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
济司有关负责人就《指导意
见》的亮点进行了解读。

亮点之一： 积极倡导动
员 ，将消费扶贫纳入国家脱
贫攻坚政策体系。

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
和贫困人口的产品和服务，
带动贫困地区产业转型升
级，进而帮助贫困人口稳定
增收脱贫，这是开发式扶贫
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各地
在推动消费扶贫方面开展
了积极探索实践，出台了一
系列支持消费扶贫的政策
措施，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
验和做法，消费也可扶贫的
理念正逐步得到社会各界
认可。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各地的探索实践大多局限
在某一地域，各部门出台的
支持政策也大多局限在某
一环节，如何推动消费扶贫
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发挥
更大效益，需要在国家层面
积极倡导动员。 为此，《指导
意见》明确将消费扶贫纳入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地方各
级结对帮扶和军队帮扶工
作内容，纳入东西部扶贫协
作和对口支援政策框架，纳
入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
精准扶贫行动，并明确提出
将消费扶贫工作开展情况
作为考核中央单位定点扶
贫、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
支援工作的重要内容，丰富
了国家现有扶贫政策体系
内容，提升了相关政策的可
操作性。

亮点之二： 坚持精准消
费 ，瞄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
口的产品和服务。

任何一项扶贫措施，贵
在精准、重在精准，这是决
定该项措施成败与否的关
键所在。 消费扶贫既是公益

行为，也是经济行为，要让
消费者通过消费达到扶贫
目的，消费的一定要是来自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
品和服务。《指导意见》深入
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基本方略，无论是制度设
计，还是政策安排，都瞄准
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的产品和服务，确保政策红
利精准滴灌到贫困地区和
贫困人口。 为此，《指导意
见》明确，贫困地区和贫困
人口的产品和服务除包括
特色农产品外， 还包括劳
务、民族手工艺品、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等服务。 如何
让消费者识别来自贫困地
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和服
务？ 一方面，《指导意见》明
确要求有关部门指导贫困
地区以省、地级市或集中连
片特殊困难地区为单元统
一制定区域性扶贫产品标
识，合力打造区域性特色农
产品品牌，赋予来自贫困地
区和贫困人口生产的特色
农产品“身份证”； 另一方
面，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和信用监管部门加强对贫
困地区农产品生产、 加工、
流通企业和相关合作社的
信用监管， 实行守信激励、
失信惩戒，对那些企图假借
消费扶贫“浑水摸鱼”搞商
业欺诈的市场主体依法依
规严肃查处。

亮点之三： 鼓励多方消
费 ，汇聚全社会参与消费扶
贫的强大合力。

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
共同参与扶贫开发， 是我
国扶贫开发事业的成功经
验， 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
道路的重要特征， 也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和政治优势的集中体现。
《指导意见》 坚持政府引
导、社会参与的原则，一方
面，提出各级机关、国有企
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大专
院校、 城市医疗及养老服
务机构等要带头参与消费
扶贫，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采购贫困地区产品， 优先
聘用贫困地区工勤人员，
引导干部职工自发购买贫
困地区产品和到贫困地区
旅游， 并要求东部发达地
区组织辖区内各类资源与
贫困地区建立长期稳定的
农产品供销关系， 建立劳
务精准对接机制； 另一方
面，鼓励民营企业，以及行
业协会、商会、慈善机构等
社会组织和个人， 发挥各
自优势， 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采取“以购代捐”“以买
代帮”等多种方式，不断扩
大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消

费。 这一系列措施，坚持自
愿原则，不压任务、不下指
标， 旨在引导社会各方力
量发挥主动性， 积极参与
到消费扶贫这个“大家庭”
中来， 壮大参与消费扶贫
的“朋友圈”，营造人人皆
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
能为的良好氛围。

亮点之四： 畅通消费渠
道 ，架起贫困户与消费者之
间直通桥梁。

贫困地区不乏高品质无
公害的特色农产品，但多年
来，贫困群众想把农产品卖
出去， 却不知道去哪卖、卖
给谁，导致好东西“生在闺
中无人识”“酒香也怕巷子
深”， 甚至有时只能心疼地
让好东西烂在地里；消费者
想买绿色、天然的特色农产
品，也面临高价、无从了解
产品品质等难题。 造成这样
的尴尬局面，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贫困地区农产品
流通渠道不畅。 为此，《指导
意见》明确，要支持大中城
市和贫困地区引导扶持一
批消费扶贫示范企业，以打
通供应链条为主要目标，形
成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
的全链条联动；通过线上大
力发展农村电商，线下开展
形式多样的农产品产销对
接等途径，拓宽农产品销售
渠道；通过支持贫困地区建
设物流基础设施，完善流通
服务网络，打通农产品上行

“最后一公里”等，力求减少
农产品销售中间环节，实现
生产、流通、消费多方共赢。

亮点之五： 提升供给能
力 ，努力保证消费者买得到
好产品、享受到优质服务。

贫困地区往往农产品丰
富，且品质较好，这恰恰契
合了当前消费者对优质农
产品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但是，在各地探索消费扶贫
的实践中，越来越多地暴露
出“有品不优”“有产无量”
等问题，大大降低了消费者
的体验感，进而影响了消费
扶贫的可持续性。 因此，必
须在供给侧下足功夫，特别
是要在提升农产品品质、规
模化组织化程度、品牌塑造
能力等方面着重发力。《指
导意见》对此采取了有针对
性的政策措施。 如，鼓励贫
困地区制定特色农产品地
方标准，支持开展标准化生
产示范，开辟贫困地区绿色
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
农产品认证或登记绿色通
道； 鼓励和引导农业院校、
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培育和
研发适合不同贫困地区的
农产品品种，因地制宜推广

先进种养技术；打造贫困地
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信息在产地与消费地之间
共享对接； 支持贫困地区优
化农产品品种和区域布局，
发展规模化经营； 鼓励龙头
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电商
企业、 大型超市等市场主体
到贫困地区建立生产基地，
发展订单农业； 打造贫困地
区区域性特色农产品品牌，
利用各类媒体加大品牌展
示和宣传推介等。

此外， 大多数贫困地区
往往生态环境良好，自然景
观和人文景观也比较丰富，
这让久居城市的消费者无
比向往，但受制于基础设施
滞后、服务水平偏低、品牌
营销不够等问题，旅游消费
还远远不够。 针对上述问
题，《指导意见》从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提升服务能
力、做好规划设计、加强宣
传推介等方面明确了一系
列举措，推动贫困地区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不断提质
升级。

亮点之六： 强化激励保
障 ，着力推动消费扶贫举措
落地落实。

为推动消费扶贫各项政
策设计的落地落实，确保消
费扶贫真正成为助力贫困
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的有效途径，《指导意见》从
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利益机
制、加大政策激励等方面提
出了具体保障措施。 组织领
导方面，《指导意见》分别明
确了相关部门和各省级人
民政府职责，要求相关部门
加强统筹协调，制定实施方
案， 细化实化相关举措；要
求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消
费地、 产地的不同定位，制
定相应配套政策，建立相应
工作机制。 利益机制方面，
《指导意见》指出，要完善公
司、合作社、致富带头人与
贫困人口的利益联结机制，
从源头上提高贫困人口在
农产品销售和休闲农业、乡
村旅游中的参与度，保障贫
困人口分享收益，并要求发
挥消费扶贫的辐射带动作
用，扶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发
展壮大。 政策激励方面，《指
导意见》提出，要统筹相关
政策资源和资金项目支持
开展消费扶贫示范，对在贫
困地区从事消费扶贫的相
关市场主体给予金融、土地
等政策倾斜，对有突出贡献
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采
取适当方式进行奖励激励，
把消费扶贫台账相关数据
作为政策支持、评先评优的
重要依据等。


